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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從事教學實踐研究，以結合研究方法與適當教學策略，

改善教學問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獎勵教師申請及

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三、申請教師參與研習課程規範： 

(一) 未曾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過去兩年

需曾參加校內外舉辦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相關之研習課程，形式不

限專題演講、工作坊、座談會、研討會或論壇，始得提出獎勵申請。 

(二) 曾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師，則不受前項

規定，無須檢附課程參與相關佐證資料。 

四、補助申請教師申請前預送專家審查： 

(一) 申請教師可依申請案件之學科與內容屬性，邀請校內外具相關領域專長、

曾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或具教學研究專業背景之專家學者 2

名擔任審查委員。校內審查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得支給審查費。 

(二) 專家依教育部計畫書審查評分項目進行審查。 

(三) 申請教師應依審查意見修改，並繳交修正計畫書至教學發展中心存查。 

五、獎勵教師申請： 

(一) 申請教師完成前述第二點研習課程及依照校內外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經教學發展中心審查會議複核通過，並完成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申請程序，經研發處造冊確認後，每案核予獎勵金 6,000元，且於

本校教師考核與評鑑「教學類-執行教學改善與創新計劃」採計 0.5件

(2.5分)。 

(二) 前開審查會議由教學發展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邀請 3 至 5 名校內

具教學研究背景專長或具教學研究計畫執行經驗教師擔任委員，會

議主席由出席委員互推產生。 

六、經教育部核定為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另頒給績優獎金至多兩萬元，績



優獎金金額視當年度經費額度而定。獲獎勵教師應參與教學發展中心舉辦

之成果發表會。 

七、本要點所規範獎勵(含績優獎金)、審查所需相關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經費支應。 

八、獲本校補助計畫參與人員經查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確認者，須繳回其所獲

補助及獎勵金額。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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